
油尖旺區議會第 85/2019 號文件 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1 9 年 5 月 9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H C  1  強 烈 要 求 取 消 柏 景

灣 巴 士 總 站 內 之 的

士 站  引 入 更 多 巴

士 /小 巴 路 線 方 便 市

民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要 求 取 消 柏 景 灣 巴 士 總

站 內 之 的 士 站 ； ( i i )建 議 騰 空 通 道 ， 讓 巴 士 總 站

容 納 其 他 路 線；以 及 ( i i i )希 望 部 門 與 運 輸 機 構 多

作 溝 通 ， 多 服 務 海 泓 道 的 居 民 。

運 輸 署 於 2 0 1 9 年 3 月 底 進 行 交 通 調 查，結 果 顯

示 的 士 站 的 使 用 率 極 低 。 該 署 認 為 下 一 步 可 就

收 回 的 士 站 作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用 途 的 建 議 ， 作 地

區 諮 詢 。

運 輸 署

T T H C  2  強 烈 要 求 海 泓 道 海

富 苑 及 柏 景 灣 之 間

的 行 人 過 路 處 改 為

紅 綠 燈 /斑 馬 線 及 擴

大 安 全 島 範 圍  為

街 坊 「 提 供 安 全 過

馬 路 時 間 」 及 「 安

全 過 路 位 置 」

委 員 建 議 加 設 交 通 燈 及 擴 大 安 全 島 範 圍 。

運 輸 署 於 2 0 1 9 年 4 月 3 0 日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統

計 車 流 及 人 流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現 時 的 車 流 量 和 行

人 流 量 均 未 達 指 標 ， 故 該 署 在 現 階 段 並 未 考 慮

把 該 過 路 處 改 為 交 通 燈 過 路 處 。 另 外 ， 該 署 代

表 亦 於 5 月 6 日 與 議 員 及 委 員 在 過 路 處 進 行 實

地 視 察 ， 確 認 現 時 的 交 通 安 全 島 面 積 約 為 四 米

長 及 一 米 闊 。 署 方 建 議 加 闊 安 全 島 以 保 障 行 人

安 全 。

運 輸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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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3   2 0 1 9 香 港 單 車 節  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香 港 旅 遊發 展局  

( “旅 發 局 ” )  

       
T T H C  4   建 議 星 光 大 道 停 車

位 改 為「 只 准 落 客 」

上 落 客 分 流 免 阻 交

通  

 委 員 建 議 把 梳 士 巴 利 道 改 為 落 客 點 、 漆 咸 道 南

改 為 上 客 點 。  
 

運 輸 署 會 在 跨 部 門 會 議 中 探 討 有 關 建 議 。 該 署

並 提 出 中 長 期 措 施 ： ( i )在 梳 士 巴 利 道 停 車 灣 增

加 一 個 上 落 客 位 ， 以 及 四 個 旅 遊 巴 泊 位 ， 工 程

預 計 於 本 年 6 月 完 成；以 及 ( i i )研 究 把 梳 士 巴 利

道 西 行 線 路 旁 的 花 槽 位 置 改 建 成 兩 個 旅 遊 巴 上

落 客 位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旅 發 局  

       
T T H C  5   路 面 整 完 又 再 整   

要 求 改 善 路 面 施 工

質 素  

 委 員 要 求 改 善 路 面 施 工 質 素 。  
 

路 政 署 會 派 員 定 期 巡 查 ， 每 當 收 到 道 路 設 施 損

壞 的 報 告 時 ， 均 會 派 員 到 場 檢 視 損 壞 情 況 及 交

通 狀 況 等 ， 以 安 排 修 復 工 作 。  

 路 政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6   強 烈 不 滿 渡 船 街 /登

打 士 街 、 窩 打 老 道

行 人 天 橋 升 降 機 啟

用 三 星 期 已 多 次 暫

停 服 務  必 須 認 真

改 善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要 求 ： ( i )改 善 行 人 天 橋 升 降 機 的

質 素 ； ( i i )改 善 升 降 機 的 維 修 告 示 ； 以 及 ( i i i )檢
查 其 他 同 期 落 成 的 升 降 機 。  
 

科 進 顧 問 (亞 洲 )有 限 公 司 於 4 月 4 日 事 故 發 生 當

天 ， 已 派 員 維 修 升 降 機 。  

 土 拓 署  
科 進 顧 問 (亞 洲 )  

有 限 公 司  
均 安 建 築 有 限  

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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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

星 瑪 電 梯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於 4 月 1 2 日 ， 抽 調 另

一 工 程 的 馬 達 ， 以 作 更 換 。  
 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土 拓 署 ” )會 與 承 建 商 商 討 可

否 訂 下 明 確 的 定 期 維 修 時 間 ， 以 方 便 市 民 。  

星 瑪 電 梯 (香 港 )  
有 限 公 司  

       

T T H C  7   關 注 尖 沙 咀 中 間 道

海 員 俱 樂 部 重 建 的

交 通 規 劃  

 委 員 要 求 改 善 重 建 工 程 附 近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 
 
運 輸 署 會 按 既 有 準 則 ， 判 斷 重 建 工 程 的 臨 時 交

通 改 道 計 劃 是 否 符 合 標 準 。 如 果 計 劃 會 對 交 通

造 成 較 大 的 影 響 ， 發 展 商 或 承 建 商 須 提 交 交 通

報 告 ， 以 確 保 計 劃 的 安 全 性 ， 並 保 障 附 近 交 通

暢 順 。  
 

警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周 邊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如 工 程 對 交

通 造 成 嚴 重 影 響 ， 警 方 會 作 出 建 議 ， 以 改 善 交

通 情 況 。  
 
裕 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會 積 極 配 合 警 方 、 運 輸 署 及

其 他 部 門 的 建 議 。  
 
海 員 之 家 會 積 極 配 合 警 方 及 運 輸 署 的 措 施 ， 希

望 區 內 交 通 情 況 得 以 改 善 。  

 運 輸 署  
香 港 警 務 處  
( “警 務 處 ” )  

裕 和 發 展 有 限  
公 司  

志 達 顧 問 有 限  
公 司  

海 員 之 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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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8   關 注 尖 沙 咀 中 間 道

海 員 俱 樂 部 重 建 期

間 一 帶 交 通 安 排 和

行 人 安 全 問 題  

 委 員 要 求 改 善 重 建 工 程 附 近 的 衞 生 情 況 及 過 路

安 全 問 題 。  
 

運 輸 署 已 與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、承 建 商

及 顧 問 公 司 聯 絡 ， 提 醒 他 們 須 留 意 大 型 車 輛 出

入 緬 甸 臺 及 中 間 道 時 的 安 全 問 題 。  
 

警 方 會 就 工 程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與 有 關 部 門

作 出 配 合 ， 並 加 強 執 法 。  
 

食 環 署 已 安 排 承 辦 商 進 行 清 潔 工 作 ， 平 日 亦 有

垃 圾 站 長 在 重 型 垃 圾 車 駛 至 時 指 揮 交 通 ， 避 免

行 人 經 過 時 發 生 危 險 。  

 運 輸 署  
食 環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9   跟 進 西 九 龍 走 廊 去

水 問 題 情 況  
 委 員 要 求 改 善 西 九 龍 走 廊 的 去 水 問 題 。  

 

路 政 署 計 劃 於 本 年 第 三 季 重 鋪 近 大 角 咀 道 的 西

九 龍 走 廊 路 段 ， 以 解 決 因 路 面 不 平 而 積 聚 雨 水

的 問 題 。  

 路 政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0   提 升 大 角 咀 一 帶 交

通 安 全  便 利 使 用

者 前 往 陳 慶 社 會 服

務 中 心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： ( i )在 福 全 街 加 設 魚 眼 鏡 ；  
( i i )加 設 減 速 設 施 ； ( i i i )使 用 閉 路 電 視 以 助 檢 控

違 泊 車 輛；以 及 ( i v )在 路 面 加 設 黃 色 橫 線，加 強

駕 駛 者 的 減 速 意 識 。  
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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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運 輸 署 有 以 下 改 善 措 施： ( i )加 設 雙 黃 線 和 2 4 小

時 禁 區 ， 防 止 雙 行 違 泊 ， 工 程 約 於 6 月 完 成 ；

( i i )因 應 地 形 ， 考 慮 加 設 欄 杆 ； 以 及 ( i i i )有 需 要

時 ， 會 加 設 路 面 標 記 ， 以 警 告 駕 駛 者 及 行 人 。  
 
警 方 只 有 流 動 執 法 系 統 ， 而 系 統 的 拍 攝 對 象 並

非 違 泊 車 輛 。 如 發 現 違 例 泊 車 情 況 ， 警 方 會 採

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      
T T H C  11   市 區 重 建 局  「 優

化 升 降 機 資 助 計

劃 」 簡 介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市 區 重 建 局  
機 電 工 程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2   旺 角 行 人 天 橋 ( 彌

敦 道 伸 延 工 程 部

份 ) 完 工 日 拖 得 就

拖 ？  

 委 員 要 求 路 政 署 交 代 為 何 工 程 的 完 工 時 間 不 斷

延 期 。  
 

路 政 署 曾 邀 請 行 人 天 橋 的 私 人 發 展 商 ， 即 新 鴻

基 慈 善 基 金 派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但 未 獲 回 覆 。 部 門

表 示 ， 內 地 工 場 正 在 製 造 橫 跨 彌 敦 道 的 天 橋 組

件 ， 預 計 在 第 三 季 初 完 成 。 顧 問 公 司 現 正 規 劃

吊 運 天 橋 組 件 時 彌 敦 道 的 封 路 措 施 ， 稍 後 會 與

持 份 者 ， 例 如 巴 士 和 小 巴 公 司 等 ， 協 調 封 路 改

道 及 臨 時 搬 遷 巴 士 站 等 安 排 。  
 

委 員 同 意 邀 請 發 展 商 派 員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， 續 議

此 議 項 。  

 路 政 署  
新 鴻 基 慈善 基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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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T T H C  1 3   有 關 強 烈 要 求 於 海

富 商 場 及 奧 海 城 三

期 加 設 特 惠 站  

 委 員 建 議 在 海 富 商 場 及 奧 海 城 三 期 加 設 特 惠

站 。  
 
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回 應 道，奧 海 城

三 期 與 奧 運 站 距 離 接 近 ， 並 不 符 合 加 設 特 惠 站

的 條 件 。 至 於 海 富 商 場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再 考 慮 是

否 符 合 加 設 條 件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
T T H C  1 4   推 動 年 齡 友 善 的 交

通 規 劃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要 求 ： ( i )注 意 學 童 及 長 者 的 過 路

安 全 問 題；以 及 ( i i )注 意 社 區 設 施 附 近 的 違 泊 問

題 。  
 

運 輸 署 會 密 切 監 察 學 校 及 長 者 設 施 附 近 的 過 路

處 ， 並 已 通 知 部 門 內 的 交 通 燈 部 盡 快 作 出 研

究 ， 以 調 校 合 適 的 過 路 燈 號 時 間 。  
 
警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執 法 力 度 ， 以 改 善 交 通 情 況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
T T H C  1 5   九 巴 到 站 時 間 預 報

系 統 存 有 時 差  
 委 員 要 求 九 龍 巴 士 ( 一 九 三 三 ) 有 限 公 司 ( “ 九

巴 ” )改 善 到 站 時 間 預 報 系 統 存 在 時 差 的 問 題 。  
 

九 巴 表 示 會 繼 續 更 新 及 優 化 到 站 時 間 系 統 ， 手

機 程 式 亦 會 不 斷 推 出 新 版 本 ， 以 修 正 已 知 的 程

式 問 題 。  

 九 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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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1 6   關 注 大 角 咀 道 致 命

交 通 意 外 事 宜  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要 求 ： ( i )改 善 大 角 咀 道 的 過 路 設

施 ； ( i i )加 強 行 人 對 過 路 安 全 的 意 識 ； 以 及 ( i i i )
了 解 相 關 意 外 的 詳 情 。  
 
運 輸 署 會 在 大 角 咀 道 的 有 關 路 段 加 設 路 牌 及 地

面 標 記 ， 提 醒 駕 駛 者 減 慢 車 速 。 工 程 預 計 在 本

年 1 0 月 完 成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1 7   要 求 部 門 改 善 砵 蘭

街 與 窩 打 老 道 交 界

的 行 人 過 路 安 全 問

題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要 求 ： ( i ) 在 相 關 位 置 加 設 交 通

燈 ； ( i i )減 少 大 型 車 輛 轉 入 砵 蘭 街 ； 以 及 ( i i i )加
強 巡 邏 並 果 斷 執 法 ， 以 打 擊 違 泊 問 題 。  
 
運 輸 署 回 應 說 ， 加 設 交 通 燈 將 加 重 窩 打 老 道 東

行 線 的 負 荷 ， 所 以 暫 不 考 慮 相 關 建 議 。 另 外 ，

該 署 曾 於 2 0 1 9 年 5 月 3 日 視 察 砵 蘭 街 及 窩 打 老

道 交 界 的 行 人 過 路 處 ， 並 考 慮 在 窩 打 老 道 加 設

新 的 指 示 牌 及 道 路 標 誌 。  
 
路 政 署 已 為 脫 漆 的 道 路 標 誌 重 新 髹 上 油 漆 。  
 
警 方 會 就 違 泊 問 題 果 斷 執 法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1 8  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

計 劃 － 為 橫 跨 漆 咸

道 南 及 加 連 威 老 道

近 香 港 科 學 館 的 行

人 天 橋 (結構 編號 －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同 意 暫 時 擱 置 工 程 。   路 政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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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K F 8 2 ) 加 建 無 障 礙

通 道 設 施  
       
T T H C  1 9 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 尖 旺

區 危 險 或 棄 置 招 牌

的 進 度 報 告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屋 宇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2 0   其他事項：  

(一 )  運 輸 署 /路 政 署

正 在 施 工 中 或

準 備 於 短 期 內

施 工 的 區 域 交

通 改 善 工 程 項

目 及 時 間 表 (截
至 2019 年 4 月

23 日 )  

 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 
路 政 署  

       

  (二 )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－ 彌 敦 道

伸 延 工 程 (截 至

2019 年 4 月 23
日的進度報告 )  

 主 席 表 示 在 下 次 會 議 繼 續 討 論 相 關 事 項 ， 故 無

須 匯 報 。  
 路 政 署  

 
油 尖 旺 區議 會秘 書 處  
2 019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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